
便簽日期：112年11月10日
單位：主計室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擬辦：

一、本案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知該會112年度「農業發展基
金」、「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」、「農村再生基金」 
補助計畫及自辦計畫年度結束應注意事項。

二、文陳閱後，公告於內、外部電子公佈欄及本室網頁。

三、請各計畫主持人確實依函示規定辦理。

　

　 　
會辦單位：　計畫業務組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

檔 　 號：112/070303/1/
保存年限：1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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